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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7日「原住民身分法」在立法院

經過數年冗長而艱難的審議後通過並

報請總統公布，完成了立法。這是原住民族委員會成

立五年來第一部制定公布的原住民族專法，也是迄至

目前為止國家民族法制中唯一規範原住民個人身分取

得、喪失或變更的重要法律。成為原住民權益能否取

得？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屬性特殊而且重要。

「原住民身分法」的推動及原住民身分的演變
事實上研議立法的數年前，原住民族委員會本

主管機關即積極推動立法計畫，希望儘速完成立法

後早日停止適用內政部訂頒之「原住民身分認定標

準」。透過集思廣益，委請學術單位進行研究，借

重學術單位的高度與專業，對原住民族歷史演進，

社會現況的熟識，架構一部爭議最少，合符歷史適

當可行的法律。在立法過程中，最嚴肅的課題在以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身分邊界為何？」這個疑惑

一直是身分法制定中最具關鍵的焦點。

臺灣歷史淵遠流長，島內民族多樣而複雜。大體

而言，早在清代為治理上的便捷，首次出現了民族身

分的分流。清政府以民族漢化程度將臺灣早期原住民

族區分為「熟番」、「生番」。「熟番」是以遵從教

化、服事徭役、輸納番課為認定標準。相較於隱居深

山，未受外來文化影響依然保存原始狀態者稱為「生

番」。1935年日治臺灣總督府公布「戶口調查規定」

改稱生蕃為「高砂族」，而熟蕃為「平埔族」。民族

分流朝法規化。殖民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採行不同樣

態。熟蕃採以「一般化治理」。生蕃實行隔離性、特

殊性並以武力制壓的「理番政策」。這樣的分流構成

了最初始的民族邊界。兩者在躓踣困頓的歷史洪流

中，或因殖民政府的操弄驅使，有了以番制番殘痛的

歷史際遇；或因彼此為爭奪生存空間、資源上的掠奪

而相互攻伐的事件。分流下的民族邊界在歲月淘洗中

益形強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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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國民政府遷

台。為加速山地地區發

展，推動教育文化與生活改進，除將日治時期

「高砂族」改稱為「高山族」外，更進一步依

「高山族」傳統分布區域再劃分為「山地山

胞」與「平地山胞」。臺灣省政府並訂頒「臺

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明定「山胞」乃日

據時期戶口調查簿登記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

屬屬於「番」或「高砂」者。大體而言，即便

到了晚近，臺灣省政府主政山胞政策期間，

「熟」或「平埔族」在身分的選擇上大多與

「山胞」迥異，致未取得日後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正名的重大變革
1994年8月1日第三次修憲公布，迎來

「山胞」正名為「原住民」的重大變革。終

結了長期以來隱有族群歧視的「山胞」族

名。原住民的國大代表在大會中力爭正名為

「原住民」。然而窺其修憲重要標的在根本

祛除「山胞」汙名並宣示為臺灣土地上最早

的主人。概念上所稱的「原住民」究其內

涵、範圍或民族邊界與修憲前所稱「山胞」

完全雷同。證之，日後立法公布的「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條原住民族定義指既存於臺

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

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

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

蘭族、太魯閣族等等。逐一列舉明示當時經

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核與臺灣省政府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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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李登輝總統邀請原住民
族代表，於總統府協商「山胞」正名

為「原住民」修憲議題。（照片中為

阿美族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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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報請內政部核定之山胞各族名

稱完全相同。質言之，即便修憲將

山胞正名為原住民，其定義或內

涵，自始未曾有絲毫波動。2001年1

月公布的「原住民身分法」，爰此

民族邊界，架構立法的基礎與內

涵。

平埔族群復振與認同運動
近年來，臺灣本土文化運動抬

頭，催生了各地平埔族群復振與認

同的運動，並且強力向政府爭取法

定的原住民身分。2007年時任行政

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乃首次代表政府

正面回應平埔尋求納入原住民之訴

求，明確表達「本差異原則處理身

分認定及權益保障」等政策立場。

原住民的代表也指出「原住民身分

法」係原住民族正名前，所訂頒

「臺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為立

法之主要原則、架構，不見得適合

平埔族群多年漢化，血統及認同已

舉證不易，傳統文化、語言幾已流

失。加之現行法定原住民族普遍不

支持讓平埔族群直接透過原住民身分法修法

來嫁接取得原住民身分。不僅衝擊現行國家

的原住民制度，也會嚴重稀釋相關權益與資

源，無助原住民族與平埔族未來攜手和諧發

展之民族關係。因此，建議循「本差異原則

處理身分認定及權益」單獨制定平埔族民族

身分及權利立法，實為當前最為有利以臺灣

民族政策制定與發展。

然而，平埔族群對於上項建議大多持反

對立場，咸認若單獨成立「平埔族群委員

會」基本上是復振運動邏輯錯誤

的想法。強調自己是臺灣不折不

扣的原住民。承認另立專屬平埔

族群委員會落實平埔族群只是

「歷史上的原住民族」、「被漢

化的文化民族」。於是有了2009

年2月台南縣政府自行公告讓日

治時期戶籍登記為「熟」的當事

人及後代、直系血親到戶政機關

補登記為「平地原住民」的作

為。此舉當然不為中央原住民族

委員會所接受，遂步上行政訴訟

程序。2011年7月上訴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的訴訟遭法院駁回。平

埔族群依然鍥而不捨訴求修法納

入原住民身分，並堅拒接受雙軌

制另立專屬「平埔族群委員

會」。爰有日後不惜尋求大法官

釋憲來解決身分認定的問題。

身分認定 聲請釋憲
准此，2020年4月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第三庭乃聲請憲法法庭

解釋憲法。經過言詞辯論後，於

2022年10月28日憲法法庭判決公布之。茲摘

判決主文三項重點：

一、 憲法增修條文所保障之原住民族應包括

既存於臺灣之所有臺灣南島語系民族。

二、 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原

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與憲法保障原住民（族）身分認同權與

原住民族文化等意旨有違。

三、 相關機構應於本判決宣示日起3年內，修

正原住民身分法或另定特別法。逾期未

對
於
臺
灣
之
所
有
南
島
語
系
之
民
族
其

民
族
語
言
、
習
俗
、
傳
統
文
化
特
徵
至

今
仍
然
存
續
，
其
成
員
仍
維
持
族
群
認

同
，
有
意
願
組
成
特
定
原
住
民
族
群
並

成
為
其
成
員
者
。
有
權
要
求
承
認
並
依

法
核
定
其
族
群
別
應
為
原
住
民
族
。



27原教界2024年8月號118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完成修法或立法，至今仍維持族群認同

者，均得向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申請

認定其民族別。

揆之判決理由要旨，進一步指出：對於

臺灣之所有南島語系之民族其民族語言、習

俗、傳統文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其成員仍

維持族群認同，有意願組成特定原住民族群

並成為其成員者。有權要求承認並依法核定

其族群別應為原住民族。立法者應依憲法保

障之意旨，充分考量各原住民族及其成員之

歷史發展脈絡及現況，另以法律定之。

釋憲後帶來的影響 引人深思
綜觀憲法法庭判決旨趣，誠為臺灣民族

政策重大的變革。茲本一介曾參與制定「原

住民身分法」的業務人員視角提出若干思

考：

一、 關於「原住民族」定義問題。本判決似

已逾越清代所為「生番」、「熟番」分

流的歷史，直指分流前臺灣原住民統稱

為「臺灣南島語族」的時空。明顯與現

行「原住民身分法」在立法基礎上存有

差異。

二、 依「原住民身分法」立法之思維邏輯或

架構。係依循民族發展形成的民族邊界

斟酌之。諸如清代是以遵從教化、服事

徭役、輸納番課等做為「熟番」與「生

番」加以區隔。日治時期本治理模式上

「平埔族」採「一般化治理」，「高砂

族」行「理番政策」，兩者不一，皆反

映出民族發展上不同身影。唯本判決皆

無視此差異。端視強調民族語言、習

俗、傳統等文化特徵及族群認同酌為原

住民身分範圍。明顯對原住民身分得喪

在認定上思考較為薄弱。

三、 依「原住民身分法」明定具平地原住民

身分係有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登記者為要件。釋憲判決

則以舉凡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

化特徵至今存續，其成員仍維持族群認

同者即可。在民族認定之規範與標準上

寬嚴不一。

四、 考量未來立法上可能遭到的阻力，兼能

落實前政府代表回應平埔正名之訴求時

提出「本差異原則處理身分認定及權益

保障」的政策立場。立法者似可斟酌採

以「特別立法」方式為宜。

透過憲法法庭判決，久懸的平埔族納入

原住民身分疑義已一錘定音。由於相當程度

涉及原住民身分定義、身分認定等關鍵問

題，會帶給目前法定原住民、部落族群等怎

樣深遠影響？已引發廣泛意見與討論。此一

判決結果對原住民是好是壞？國人拭目以

待。考驗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的立法大業

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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